
新闻背景：

多年来，中国虽然一直是全球最大的汽车消费国，但厂商在华

经营却一直秉承“只修理不退换”的原则，这是因为，中国汽车市场

没有三包规定，令消费者维权举步维艰。

经过 12 年的利益博弈、数次修改，中国汽车三包政策将于 10 月

1 日起开始实施。

国家质检总局网站发布了《家用汽车产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

规定》（简称汽车三包），规定购买 2 年或者行驶里程 5 万公里之内的

家用汽车产品都可以享受“包修、包换、包退”的待遇。

虽然汽车三包政策即将落地，但质疑声不断。为此，《中国贸易

报》邀请业内专家对此进行了深度解读。这些专家是：中国汽车后

市场联合会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路志光、中国汽车维修行业协会秘

书长魏同伟、中国汽车后市场联合会副秘书长侯念湖、汽车行业资

深专家杨晓方、北京市海鸿达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吴建华律师

等，其中，路志光、魏同伟、杨晓方均已在汽车业界工作了 40 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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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种迹象表明：汽车三包政策只是对消费者利益的一个保障性措施，不是让消费者去索赔。

该政策的实施面临举证难、鉴定难、索赔难等诸多问题。另外，目前，中国还没有建立具有公信力

的第三方鉴定机构体系，难以对汽车产品质量和性能故障做出科学而准确的鉴定。

可见，汽车三包政策要真正落地还需制定细则，要有效实施还需时日。

结束语：

中国：8种情况免三包

1.车辆用于出租、租赁或其他运营目的；

2.无有效发票和三包凭证；

3.发票或三包凭证上的产品品牌、型号、车辆

识别代码与要求三包的车辆不符。

4.消费者购车时，以书面形式被告知车辆存

在瑕疵；

5.因消费者未按使用说明书正确使用、维护、

修理车辆而造成损坏；

6.说明书中明示不得改装、调整、拆卸的，消

费者自行改装、调整、拆卸后造成损坏；

7.发生故障后，消费者自行处置不当造成损坏；

8.因不可抗力造成损坏。

美国：维修超过4次可无条件退款

《柠檬法》是美国各州保护汽车消费者权益

的 法 律 规 定 的 总 称 。 各 州 的 具 体 规 定 不 尽 相

同。以加州为例，在新车购买之后的 180 天或行

驶里程达到 1.8 万英里之前，车辆存在不足以致

命的质量问题，消费者在原厂或经销商处经过 4

次以上维修仍无法解决问题时，汽车消费者可以

要求汽车企业无条件退款或更换新品，汽车企业

不得拒绝。

欧盟：两年质量担保期

欧盟没有类似美国的针对汽车产品的三包

法案。目前，在欧盟适用的主要是《关于消费者

商品销售及其担保的某些方面的指令》。根据这

一规定，产品销售者必须向消费者提供符合销售

合同的商品，强制的最短质量担保期为两年。若

产品与销售商的允诺不相符，或销售商没有完全

履行合同，销售商需承担更换、修理、降价处理或

补偿消费者损失的责任。为享受这一规定所赋

予的权利，消费者必须在发现问题之日起的两个

月内通知产品销售商。

日本：协会可迅速解决纠纷

在日本，没有类似汽车三包的政策，但有相

关规定：汽车质量保证期为 3 年或 6 万公里；重要

部件为 5 年或 10 万公里。

1994 年，日本颁布了《产品责任法》，其中规

定，由于产品的缺陷而引起的对人身安全损失，

要追究责任，并明确规定用户无需举证缺陷的原

因，这是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

此外，日本自动车工业会是由各大汽车生产

商组成的民间组织，它负责政府与生产商的联

系、沟通，对政府的政策有协助、宣传的作用，同

时负责处理调解用户与生产商的纠纷。

日本自动车工业会内设纠纷处理机构“ 汽

车产品责任咨询中心”，主要是有效地利用汽车

行 业 拥 有 的 技 术，保 持 中 立 性、公 正 性，迅 速、

简单地解决纠纷，增强当事人之间的信任，保护

消费者的权益，为提高汽车产品的安全对策做

出贡献。

汽车三包：出台不易 执行更难

主持人：汽车三包实施在即，众多车企包括比亚

迪、上海通用、东风标致、一汽大众、东南汽车等宣布

提前实施三包政策，标志着中国汽车销售体系迈向

了一个新的阶段。但之前，酝酿 12 年的汽车三包政

策数度搁浅，这与车企的强烈反对有很大关系。此

次，车企积极提前实施三包新政，令人颇为意外。原

因何在？

路志光：车企提前实施三包政策，其诚意值得肯

定。仔细审视各家车企发布的三包政策可以发现，在

“包退、包换”政策上，均与国家政策相同，而在“包修”

政策上，多家车企则明显比国家政策规定的“3 年或 6

万公里”的限制更宽泛，比如，北京奔驰的保障期限是

3 年不限里程；上海通用的整车质保为 3 年或 10 万公

里。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车企的责任心，是车市的

一种正能量。

侯念湖：各家车企不约而同地选择在 9 月这个传

统的销售旺季执行三包，也带有营销目的。和房地产

市场相似，汽车销售市场也有“金九银十”的说法，因

为汽车三包“十一”才开始正式实行，所以很多本打算

9 月买车的人会持币待购。这时，车商相继提前实施

三包新政，能让打算观望等待的消费者开始行动。

点评：车企抢跑三包，确有“作秀”的成分，但也有

积极的意义。一方面，能够刺激持币待购者的消费热

情，抢占销售旺季制高点，提升人们对品牌的认知度

和满意度。对汽车厂商来说，实现了双赢。另一方

面，对消费者而言，汽车三包无疑有利于消费者维权，

车企早执行三包总比晚执行好，执行总比不执行好。

主持人：三包相关条款规定：“因消费者未正确使

用、维护、修理产品，而造成损坏的部分”以及“发生故

障后，消费者自行处置不当，造成损坏的部分”，厂商

是免责的。当然，“消费者可以向当地质量技术监督

部门申诉，或者依法向消费者权益保护组织投诉”。

这意味着，汽车出了问题，需要消费者自己举证，各位

专家对此如何评价？

魏同伟：从中国汽车市场的现状来看，配件市场

最乱，缺规范、缺管理、缺标准、缺有效法规和制度。

与厂商相比，消费者处于绝对的弱势。如果汽车发

生故障，消费者不仅要证明车辆有质量问题，还要证

明问题不是自己使用不当造成的，难度相当大。这

是因为，中国目前专业的汽车质量鉴定机构极少，而

且通常不受理私人汽车的质量鉴定申请；即使受理，

鉴定结果也是模糊性结论，不被汽车制造商和销售

商认可。显然，无处鉴定就无法举证，无法举证就无

法维权。

侯念湖：如果车主不认可厂家的检测结果，就需

自行进行质量鉴定。其程序是：先由车主向 4S 店报

障检测，然后由 4S 店向厂家反馈、备案，拿到厂家的

书面同意，此过程少则一两个月，多则一年，令车主很

疲惫。而且鉴定费用很高，检测程序复杂，少则数千

元，多则数万元，而轿车检测一次的费用基本都在 10

万元以上。如果维权失败，费用都由车主自己承担，

风险很大。

杨晓方：多年前，汽车三包征集意见会是由政府

出面，组织生产厂家讨论的，因此，汽车三包政策代表

的是企业的利益。近年来，才有消费者参加此会。而

制度与法规往往滞后，汽车三包政策无疑离消费者还

很远。比如，汽车发生质量问题时，多由生产企业自

行检测鉴定，显然有失公平。一个更具体的例子是，

解决气囊纠纷的最佳途径是安装行车记录仪，如果发

生事故，厂家只需下载事故中的 ECU 记录，即可了解

事故过程。但记录仪上的代码和数据，只有汽车生产

厂家才能读懂，一些外资厂家根本就不愿提供这些资

料。而进口汽车公司还可以拒绝检测机构的检验结

果。因此，汽车“三包”新规只是看上去很美。

点评：汽车三包规定执行起来困难重重。谁来鉴

定汽车质量问题，至关重要。当汽车发生质量问题

时，一般由生产企业自行检测鉴定，其客观性和公正

性令人质疑。汽车厂商来做质检，即是运动员又当裁

判员，有失公正。因此，检验机构是否具有公信力、检

验标准是否科学周密，将直接决定三包新政能否有效

实施。

车辆出现问题后，车主如果对厂家的鉴定结果有异

议，就只能自己进行质量鉴定，维权成本昂贵，还不一定

能赢，可见，汽车维权太难。事实上，消费者没有义务为

汽车缺陷做鉴定，更没有义务为厂家的缺陷买单。

“汽车产业观察”系列报道之二

■ 主持人 本报记者 陶海青

延伸阅读车企提前布局，是喜是忧？

谁来鉴定汽车质量问题？

经销商很受伤
主持人：在三包政策中，最为关键的内容是“换

车”和“退车”。汽车经销商对于这一规定表示了担

忧：汽车质量出现问题，其主要责任应该在厂家 ，经

销商只是被动地执行厂家的一些规定，但汽车三包新

政却让经销商为之买单，合理吗？

吴建华：谁销售谁负责，从法律上来说没有问

题。家电、电脑、手机实行三包都是由销售商负责

的。因为销售商和车主之间是买卖合同关系，如果销

售商品与合同约定不符，销售商肯定要承担相应的法

律责任。但是汽车不同于普通消费品，不能简单地照

搬普通消费品三包“谁销售谁负责”的规定。在其他

商品中，销售商是强势单位，而对汽车这种商品来说，

生产厂家是强势主体，销售商只是特许经营者。如果

责任全由经销商承担，显然不合理。从目前推出的汽

车三包政策看，这方面内容还处于较为粗略的框架阶

段，相关细则还有待出台。

魏同伟：我曾是美国国家汽车配件协会在中国的

惟一代理商蓝霸汽配连锁超市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对

美国的汽车政策比较了解。相对中国的汽车三包政

策，美国早年曾制定了《汽车保用法》，又称《柠檬法》，

此法将责任直接指向汽车制造商而非经销商。《柠檬

法》的主要内容是：在新车出售一年的期限内发现存

在大的不安全和不能可靠地进行正常运行的缺陷，厂

家、经销商或其他中间商不能在一个月之内 3 次或 4

次修理好的车，这样的车被称之为“柠檬车”。顾客有

权向厂家、经销商或其他中间商对柠檬车进行更换或

退款。《柠檬法》实施初期，大批美国车企倒闭，但买方

市场竞争激烈，各个厂家都致力于提升汽车质量、打

造品牌形象，因此，美国汽车产业迅速发展。而中国

的三包政策由于充分征求了生产企业的意见，使得现

在的规定与欧美国家有关法规相比，对生产商非常有

利，而令经销商处于劣势。

侯念湖：已售出的汽车出现质量问题时，经销商

在生产厂家和消费者之间能起到桥梁作用，可以协助

解决问题。但就此认为经销商应承担主要责任，是不

恰当的。三包政策对这个过程没有明确规定，比如经

销商和车商如何互相配合以解决问题。三包政策牵

扯到太多的利益纠葛，三包政策能否发挥重大效应，

关键在于谁来执行以及执行力度，因此，还应进一步

划清生产厂家与经销商之间的责任界限。

点评：汽车三包规定：责任由汽车销售者依法承

担，经销商是三包的第一责任人，销售者可向生产者

和其他经营者追偿，这对经销商非常不利，但对进口

车企几乎没有影响。

由此看来，三包政策实施后，最受影响的就是经

销商了，经销商要在厂家和车主之间斡旋。

在汽车三包中，相比经销商而言，车企更为强势，

虽然车企不直接与消费者对接，但却在背后起着决定

性作用。比如，关键零件能否退换，还是车企说了

算。作为三包新政的责任主体，销售商必须对故障车

负责，如果在与消费者和厂商的沟通中出差错，将导

致直接的利益损失。


